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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州医疗照顾人员专项医疗补助管理办法

（2022 年 6 月 16 日楚医保规〔2022〕2 号发布 本办法自 2022

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）

第一条 为妥善解决楚雄州医疗照顾人员的医疗待遇，根据

《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、干部保健委员会关于省直

单位医疗照顾人员专项医疗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劳社〔2001〕

124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<云南省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

医疗补助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政发〔2001〕80 号）、《云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

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0〕230 号）等精神，结合我州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楚雄州医疗照顾人员范围为隶属于楚雄州财政预

算体系内的行政、事业单位的下列人员：

（一）副厅级以上干部（含一级巡视员、二级巡视员、保留

及享受待遇的人员以及同层次人员）；

（二）荣获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奖”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；

（三）经省高评委评定、省人社厅备案具有正高级职称且年

满 55 周岁以上者。

第三条 专项医疗补助资金全额纳入州级财政预算，由州医

疗保障局编报年度预算，州级财政审核拨付。楚雄州医疗照顾人

员专项医疗补助资金实行州级统筹，州医疗保险管理局负责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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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经费的审核报销。

第四条 专项补助资金纳入州级财政专项经费管理，发生支

出时通过楚雄州医疗保障局零余额账户支付给州医疗保险管理

局，全年额度使用完后由州财政及时追加。

第五条 专项医疗补助经费由州医疗保险管理局单独建账

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或者挪用，不得用于平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

收支，本年若有结余，转下年度使用。

第六条 医疗照顾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

（除个人全自费费用外），由专项医疗补助资金按以下政策支付：

（一）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最高支

付限额内的住院医疗费用，在职人员个人负担 10%，退休人员个

人负担 5%。

（二）超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、符合

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，在职人员个人负担

5%，退休人员个人负担 2.5%。

（三）门诊就医时，在职人员个人负担 10%，退休人员个人

负担 5%。医疗照顾人员不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纳入门诊统筹支

付的待遇。

（四）医疗照顾人员在药店发生的购药费用由个人账户支付，

个人账户资金不足支付时，由个人自理。

第七条 医疗照顾人员发生医疗费用时，符合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统筹基金、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基金和公务员医疗补助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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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基金支付范围标准的，先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、职工

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基金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支付，再由医

疗照顾人员专项医疗补助资金支付。

第八条 医疗照顾人员所在单位须在人员发生变动的当月

及时到州医疗保险中心申报维护医疗照顾人员的相关信息，确保

医疗照顾人员在次月及时享受相关待遇。

第九条 医疗照顾人员持医保凭证（含社会保障卡、医保电

子凭证）到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和结算。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医

疗照顾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时，应严格遵循医疗原则，认真执行基

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、诊疗项目等有关政策，坚决杜绝不合理

诊查、不合理施治和不合理用药现象发生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6 月 30 日。


